
第一部分 协议书

委托人 (全称): 南阳市生态环境局西峡分局

监理人 (全称): 河南华盛工程管理有限公司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》 及其他有

关法律、 法规，遵循平等、 自愿、 公平和诚信的原则，双方就下述工程委

托监理与相关服务事项协商一致，订 立本合同。

一、 工程概况

1. 工程名称： 南阳市生态环境局西峡分局老鹳河米坪镇段及军马

河镇段河道生态治理工程一期工程 ；

2. 工程地点： 西峡县老鹳河米坪镇段及军马河镇_    ;

3.建设内容： 河道清淤、生态护岸工程、 生态隔离带和堤顶道路

工程 _;

3.工程总造价 ： 约2600万 。

二、 词语限定

协议书中相关词语的含义与通用条件中的定义与解释相同 。

三、 组成本合同的文件

1.协议书；

2. 中标通知书 (适用于招标工程) 或委托书 (适用于非招标工程);

3. 投标文件 (适用于招标工程) 或监理与相关服务建议书 (适用于非

招标工程);

4. 专用条件；

5. 通用条件；

6. 附录，即：

附录A 相关服务的范围和内容

附录B 委托人派遣的人员和提供的房屋、 资料、 设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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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合同签订后，双方依法签订的补充协议也是本合同文件的组成部分。

四、 总监理工程师

总监理工程师姓名： 宋扬，身份证号码： 411423198612210595 ,注

册号 ：  41009980

五、 签约酬金

签约酬金 ：
」

伍拾万元

包括：

1.监理酬金 ： 伍拾万元

2. 相关服务酬金 ： /

六、 期限

1.监理期限 ：

同施工工期， 自2024 年 11 月 日始，至竣工验收。(以实际开

工日期为准 ), 整个施工期及缺陷责任期监理工作。

2. 相关服务期限：

(1) 勘察阶段服务期限自∠年∠月∠日始，至∠年∠月∠日止 。

(2) 设计阶段服务期限自∠年∠月∠日始，至∠年L月∠日止。

(3) 保修阶段服务期限自∠年∠月∠日始，至L年L月∠日止。

(4) 其他相关服务期限自∠年L月∠日始，至∠年L月∠日止

七、 双方承诺

1. 监理人向委托人承诺，按照本合同约定提供监理与相关服务。

2. 委托人向监理人承诺，按照本合同约定派遣相应的人员， 提供房屋、

资料、 设备，并按本合同约定支付酬金。

八、 合同订立

1.订立时间： 2024 年 10月

南阳市生态环境局西峡分局办公室 。

3. 本合同一式肆 份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，双方各执贰份

29日。

2. 订立地点：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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